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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论坛（中拉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于2018年1月

21日至22日在智利圣地亚哥举行。

　　为推动论坛成员国可持续发展，鼓励在共同感兴趣的领域开展合作，并考虑到中方介绍的“一

带一路”倡议所带来的机遇，双方同意共同制定《中国与拉共体成员国优先领域合作共同行动计划

（2019—2021）》如下：

　　第一条 政治和安全

　　一、密切中国同拉共体成员国之间的高层互访和双方领导人多边场合会晤，增进中拉互信，凝

聚合作共识，加强沟通对话，提高论坛运转效率，发挥中拉论坛的平台作用。

　　二、继续办好中拉政党论坛、中拉青年政治家论坛和拉美青年干部研修班项目。2019年至

2021年，中方每年将邀请200名以上拉共体成员国政党人员访华。

　　三、在网络安全领域开展对话，加强合作，共同构建安全、开放、稳定的信息通信技术环境，

促进与《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国际法》相一致的和平、福祉、发展、知识、社会

包容、经济发展，强调信息通信技术的使用不应损害个人隐私。这一合作应充分尊重国家主权及相

关的国际规则和原则。

　　四、根据各国法律和国际法原则，加强在打击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及其融资，以及网络恐怖主

义领域的知识、政策、技术和经验交流。

　　五、就打击各种形式的跨国有组织犯罪加强对话与合作，根据各国法律和国际法原则，共同打

击非法贩运麻醉品、化学前体等，并就情报交流和经验交流等领域建立联合办案工作机制。

　　六、根据安理会2004年1540号决议，通过协调，有效推进裁军、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生

物、化学和原子武器）扩散，并在执行该决议及常规军备和弹药控制领域加强对话与合作。

　　七、扩大中拉双方主管部门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框架下的反腐败双、多边合作以及在反走

私、反洗钱、反逃税和非法资金流动领域的双、多边合作，提高公共治理的效率和透明度，推动各

层级各司其职，根据各国法律及该国参加的国际公约，允许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监督并获取相关信

息。

　　八、根据各国国内法及缔结的国际公约，加强主管部门间与反洗钱、资产追缴、引渡有关的情

报交换，加强刑事司法互助与合作，执行能力培训方面的项目，加强并建立直接有效的司法实践合

作的机制。

　　九、根据各自国内法和缔结的国际公约，优化预防和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的手段，探索在警用

装备和警员培训等方面合作的机制。



　　第二条 基础设施和交通

　　一、推动中国同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基础设施领域合作，包括工程设计、咨询和执行，及其运营

管理。继续办好中拉基础设施合作论坛，在中国同拉共体成员国之间单独商定的共同感兴趣领域推

进互利合作。

　　二、根据拉共体成员国基础设施发展计划，加强在铁路、公路、港口、机场、物流设施、电

信、信息通信技术、广播电视、农业、电力、城市建设等领域合作和（或）投资。

　　三、通过加强住房和城乡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合作与交流，推动全面落实“新城市议程”。

　　四、加强中国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合作目标对接，通过现有机制参与有利于拉美和加勒比一体

化和改善中国与拉共体成员国间互联互通的重点项目。

　　第三条 贸易、投资、金融

　　一、承认多边贸易体制对于促进我们的人民可持续和包容发展的重要性，加强在世界贸易组织

框架下的合作与对话，共同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为基础、透明、非歧视、开放、包容的多边贸

易体制，以均衡和互利的方式推动全球贸易可持续发展。

　　二、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制定妥善处理贸易摩擦的体制。

　　三、在这一过程中，将鼓励通过包括在中国和拉共体成员国之间举办博览会和实施与关税或非

关税相关手续便利化在内的机制，激励和便利贸易往来。

　　四、加强双方在电子商务、服务贸易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共同探索和培育双边贸易新的增长

点。这些商业模式将为双方农产品进入对方市场开启新机制。

　　五、加强中拉贸易投资促进机构交流，推动中拉双多边工商合作机制建设。以中国—拉美企业

家高峰会为双方企业深化交流与务实合作的平台，通过举办经贸促进活动，推动双方企业融入全球

价值链。

　　六、共同商定符合双方经济社会长远发展利益的投资和产能合作重点领域，推动双方投资稳步

增长，加强协同合作，促进项目有序实施，为促进中拉合作发展做出贡献。

　　七、通过建立企业和协会，推动投资便利化，根据各自国内法，维护双方企业和国家的合法权

益。

　　八、加强中央银行间和金融监管部门间对话与合作，支持扩大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间以及拉美和

加勒比国家同中国的本币结算，在考虑各自国家利益、需求和能力的基础上，支持拉美和加勒比区

域银行之间，及其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之间建立合作机制。

　　九、加强对拉一揽子融资举措对于促进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优势，助力地区发展

战略的实施。中方将为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社会经济增长提供合作资金，重点照顾小岛屿发展中国

家、沿海低地国家和中美洲地峡国家。同时，中方愿协助上述国家开发整体项目、开展有关发展计

划项目规划和可行性研究。



　　十、中方欢迎拉共体各国参加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方邀请拉共体成员国参与2019年北京世

界园艺博览会。继续推动中拉企业家高峰会工作。

　　第四条 农业

　　一、建立合作项目，在保护自然资源与环境的前提下，推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农牧业生产全面

发展，包括农业研究和创新、畜禽养殖、产业园区建设、渔业和水产养殖、热带农业、蔬菜花卉栽

培、观赏植物等。为实现这一目标并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双方同意推进研究项目和农牧业培训，增

加技术人员培训交流和技术发明与转让合作，着眼互利目标，促进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农业产业各领

域发展。

　　二、加强人力资源培养合作。通过举办农业政策和科技研讨会等活动，相互学习和借鉴先进的

农牧业管理经验和生产技术。

　　三、鼓励开展农牧业贸易和相互投资，帮助包括家庭农业、协会、企业、合作社及其他农业机

构参加农业投资与贸易活动。

　　四、承认气候变化对地区农牧业生产的不利影响。为此，双方承诺尽一切努力增强农业生产应

对气候变化负面效应的韧性和适应能力。

　　五、推动并加强家庭农业和可持续农业发展，提升人民粮食安全及营养水平。

　　六、支持加强在保护、研究、可持续利用、开发、推广粮食和农业种质基因方面的合作机制。

同时，在动植物疫情监控、无害化处理和谷物干燥处理等方面强化诊断基础设施建设。

　　七、推进并支持与人们生活用水、工农业生产用水有关的水资源使用、管理和保护领域的合

作。

　　八、推进农牧业领域技术开发和创新，推动太阳能在农牧业、林业和水生生物方面的应用。

　　九、继续协商拉美有关国家举办中拉农业部长论坛。

　　第五条 工业、科技

　　一、通过研讨会、培训班、联合研究和联合实验室等形式，加强中国与拉共体成员国工业和信

息通信主管部门间优良实践和经验的交流。

　　二、适时举办中拉工业发展与合作论坛。

　　三、推动制造业产能合作，支持双方科技企业参与对方产业园区和经济特区开发建设，深化汽

车、工程机械、电子电器、航空工业等领域互利合作。

　　四、促进企业间技术转让，进一步拓展与替代能源相关的新兴产业合作空间，实现优势互补、

促进产业升级。

　　五、支持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企业对对方的投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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